宁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备案）告知书

宁市监撤告字〔2026〕1号

陕西亮保物资有限公司：

李宁坤（身份证件号码:6101************16)向我局反映其身份信息被你公司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我局予以受理。

经查，2017年4月5日，陕西亮保物资有限公司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时，未经李宁坤同意,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其身份信息，李宁坤对相关签名不认可、否认提供身份信息用于你公司设立登记。调查期间你公司和利害关系人均无法联系。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你公司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市场主体登记事项向社会公布，公示期为45天，相关市场主体及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李宁坤提交的撤销申请书、笔迹司法鉴定意见书、居住地派出所身份证补办证明等材料予以证实。鉴于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公司冒用李宁坤身份取得登记（备案）基本事实清楚，并在45天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对撤销登记（备案）事项提出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我局拟作出撤销陕西亮保物资有限公司2017年4月5日设立登记中李宁坤的股东及监事身份登记（备案）事项的处理决定。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如对上述告知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要求举行听证。逾期未行使陈述权、申辩权，未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李凤玲    联系电话:0916-422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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